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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 

西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，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

地，是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等生态资源的集中分布区和重要的生物多

样性聚集区，也是我国水土流失、土地石漠化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。

同时，西部地区又是国家重要资源的战略接续地。加强西部地区生

态保护和建设，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

义。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，先后启动

实施了一批重点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，林草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

复，水土流失减少，风沙危害减轻，重点工程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

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。但是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

分脆弱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不断加大，生态保护与建

设的任务仍十分艰巨。  

西部地区地域辽阔，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巨大，必须针对区域

特点开展科学有效的生态综合治理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入

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0〕11 号）强调推

进五大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；2011 年国务院批准的《西部大开发

工作安排》明确要求“组织编制重点生态区治理规划”。依据国家“十

二五”规划《纲要》、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》和《西部大开发“十

二五”规划》有关规定，编制本规划纲要。 

本规划范围包括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、黄土高原水土保持



 - 2 -

区、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、西南石漠化防治区、重要森林生态

功能区等五大重点生态区，共计包括西部地区 574 个县（市、旗、

区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相关团场，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公里。

规划期为 2012~2020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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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规划背景和意义 

第一节 生态环境状况 

我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洲大陆中部，是东北亚、中亚、南亚和东

南亚的交汇区域，总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71.5％。该区域地

势高差变化大，气候条件差异显著。西北部干旱少雨、西南部温湿

多雨、青藏高原寒冷少氧。光热资源丰富，水资源总量大，但时空

分布不均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，但生态脆弱区域面积较大。受地形

和气候的影响，全区可划分为寒温带湿润地区，中温带亚湿润、干

旱半干旱地区，暖温带亚湿润、干旱地区，亚热带湿润地区，热带

湿润地区，青藏高原寒带亚湿润、干旱半干旱地区，青藏高原温带

干旱半干旱、湿润亚湿润地区等主要生态地理单元多样。 

第二节 生态功能定位 

国家生态安全重要屏障。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内蒙古高原、

西南丘陵山地等，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荒漠等生态系统均有分布，

是我国“两屏三带”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保障经

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

国家重要水源涵养区。长江、黄河、珠江、澜沧江等大江大河

均发源于西部地区，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55.6％，水能资

源占全国可开发量的 70%左右，为我国水资源和能源安全提供了重

要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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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多样性聚集区。西部地区集中分布着许多特有的珍稀野生

动植物物种，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。各类动物特有种占

全国的 50%~80%。在植物种类中，仅高等植物就有 2 万种以上，

约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70％。青藏高原更是世界山地生物物种最

主要的分布与形成中心，是全球 25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。 

优质农林牧产品生产基地。西部地区是优质肉、奶、毛绒、皮

革等畜产品的重要供给地，同时也是我国粮食、油料、棉花、糖料、

干鲜果品等农林作物的重要产区，在我国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发展

中具有重要地位。 

特色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富集区。西部地区分布着类型多样的自

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资源，形成了众多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资源，

是我国乃至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。 

第三节 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成效 

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，西部地区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、

退耕还林、退牧还草、京津风沙源治理、自然保护区建设、防沙治

沙、湿地保护与恢复、石漠化综合治理、水土流失治理、防护林体

系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，加快推进了三江源、青海湖、塔里木河、

黑河、石羊河、渭河、黄河水源补给区、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等重点

区域和流域的生态综合治理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。森林面

积及蓄积量实现双增长，森林覆盖率由 10.35%提高到 17.05%，森

林蓄积量增加了近 13 亿立方米。退牧还草工程区的草原植被盖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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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草高度和产草量均有较大幅度提高，草畜矛盾趋缓。沙化、荒漠

化、石漠化防治取得明显成效，三北防护林工程有效保护了西部地

区 2000 万公顷耕地。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均呈下降趋势，

黄土高原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，每年减少流入黄

河的泥沙 3.5~4.5 亿吨。 

第四节 主要问题 

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。西

南地区石漠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问题突出，西北地区草原荒漠化和

土壤盐渍化问题严重，青藏高原地区冰川和湿地面积萎缩、草地退

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问题明显，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破坏、水土流失

问题严峻。生态环境脆弱降低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，加剧

了自然灾害危害程度，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许多隐患，制约

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尽管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

效，工程治理区呈现生态改善的良好势头，但生态环境状况整体恶

化的态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生态保护压

力依然较大。 

第五节 重大意义 

编制和实施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，是统筹各种有

利资源，优化整合分散生态项目，切实保护优质生态资源，巩固重

大生态工程建设成果的现实需要；是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、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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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－川滇生态屏障、北方防沙带等“两屏三带”生态安全战略格局

的重要举措；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，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

划的重要任务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实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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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总体要求 

第一节 指导思想 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从实际出发，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，以巩固生态建设成果、加

强综合治理为主线，以科技创新为支撑，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、

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、局部与全局、保护与

发展的关系，促进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。 

第二节 基本原则 

    统筹规划，突出重点。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全国生态保护

和建设规划、全国国土规划、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等相关

规划相衔接，统筹推进荒漠化、石漠化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各

类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。将重点生态区治理放在突出位置，整合分

散项目和资金，提升治理质量。 

因地制宜，分类指导。从不同地区自然生态特征出发，注重生

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，科学配置生物措施、工程措施与农艺措施，

采取不同治理模式，发挥综合治理效益。 

防治并重，合理利用。坚持保护优先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，

在开发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开发，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。坚

持防治结合，建管并重，提高生态系统整体功能。有效合理利用优

良生态资源，促进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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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导，社会参与。加大政府支持力度，实施差别化扶持政

策，建立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长效机制。广泛动员企事业单位、民间

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生态建设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加大投入力度，

形成全社会关爱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生态建设新格局。 

第三节 规划目标 

到2015年，森林覆盖率达到19％，森林蓄积量增加3.3亿立方

米，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4.5万平方公里，45.5%的“三化”草地

得到治理，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39%，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

积的15%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保护率达到

90%，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70%，水源区水质达标率进一步提高。

生态补偿机制初步建立，优良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，各重点生态

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接续主导产业，农牧民收入稳定增长。重点生态

区生态环境综合监测与评估系统基本建立。 

到2020年，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重大进展，优质生态资源

得到全面保护，生态建设成果得到有效巩固，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

明显增强，生态服务功能明显改善，重点治理地区生态实现良性循

环，西部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。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基本

建立，重点生态地区人民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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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重点生态区划分和治理模式 

第一节 重点生态区划分 

根据国家生态地理区划以及西部地区生态地理特征，将西部重

点生态区划分为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、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、青

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、西南石漠化防治区、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。

这五个重点生态区涉及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》确定的 21 个国家

重点生态功能区。 
 

专栏 1：西部重点生态区划分 

    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：包括内蒙古草原、宁夏中部干旱带、石羊河流域、黑

河流域、疏勒河流域、天山北麓、塔里木河上游等荒漠化防治区，涉及内蒙古、宁

夏、甘肃、新疆 4 个省区 122 个县 (市、旗)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相关团场，

总面积约 151 万平方公里。 

  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：包括陕西北部及中部、甘肃东中部、宁夏南部等水土保

持区，涉及陕西、甘肃、宁夏 3 个省区 116 个县（市），总面积约 28 万平方公里。

    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：包括祁连山、环青海湖、青海三江源、四川西部、

西藏东北部三江水源涵养区等，涉及西藏、青海、四川和甘肃 4 省区 61 个县（市），

总面积 88 万平方公里。 

    西南石漠化防治区：包括贵州、云南东部、广西西北部、重庆东部等喀斯特石

漠化防治区，涉及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和重庆 4 省（市、区）100 个县（市），总面

积约 27 万平方公里。 

    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：包括秦巴山、武陵山、四川西南部、云南西北部、广西

北部、西藏东南部高原边缘、新疆东北部、内蒙古东北部等森林综合保育区，涉及

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重庆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、内蒙古、新疆 9 省（市、区）175

个县（市、旗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相关团场，总面积约 106 万平方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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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分类治理模式 

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特点、生态工程覆盖情况、生态工程建设成

效，对各重点生态区的建设内容和措施进行分片优化组合，将重点

生态区的综合治理模式划分为优良生态资源保护、重大生态建设成

果巩固和分散项目优化整合等三类。 

专栏 2：综合治理模式分类、判别依据及治理策略 

模式分类 判别依据 治理策略 

A、优良生态资源保

护 

县域内优良自然生态系统面积

占国土面积比例大于 50%。 

优先实施生态补偿和奖

励。 

 

B、重大生态建设成

果巩固 

生态工程实施后生态系统转类

面积达到应转面积 50%以上，或

各类植被长势明显改善，生态

退化得到有效遏制的区域。 

 

进一步投入成果巩固资

金。 

 

C、分散项目优化整

合 

分散实施多项生态工程项目，

或工程实施时间短，生态成效

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区域。 

对现有生态工程进行综

合规划、整合与提升，加

大投入力度。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。本模式适用的范围为优良自然生态系

统集中分布区，包括自然条件较好、对区域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、

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高、人类生存依赖强烈的优良自然生态系

统。生态治理的关键措施是优先实施生态补偿和奖励政策，通过减

轻生态压力确保优良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。本模式适用的范围为生态治理工

程实施较好且成效突出的区域，主要是 2000 年以来国家实施了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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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生态工程后，生态系统退化局面得到有效遏制、植被恢复较好的

区域。生态治理的关键措施是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，按照长期管护、

巩固成果的要求，继续加大投入，建立有针对性的成果巩固长效机

制。 

分散项目优化整合模式。本模式适用的范围为生态工程项目分

散、建设成效不明显的区域，主要是分散实施多类生态工程，由于

项目管理分割、缺乏协调、建设周期较短等原因，导致成效不明显

的区域。生态治理的关键措施是通过制定综合生态治理规划，对生

态工程项目进行资源整合，优化工程项目组织方式，加大综合治理

力度，提升生态建设成效。 

多种模式组合。对于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生态治理模式的区域，

根据区域内优良自然生态系统所占的面积比例和已有生态工程实

施情况，以县为单位，确定由不同治理模式构成的组合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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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措施 

第一节 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措施 

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是我国典型的草原荒漠化、沙化集中分

布区、重要沙尘源区和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。以治理和恢复退化草

地、防沙治沙为重点，继续实施退牧还草、退耕还林还草、三北防

护林体系建设、京津风沙源治理、自然保护区建设、水土流失综合

治理等工程。实行草灌乔相结合，宜草则草，宜林则林，宜荒则荒，

防治土地沙化，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。合理分配

河流上、中、下游水资源，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，维护河湖健康。

积极发展高效节水农业，大力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

造，降低农业用水比重，增加生态用水量。 
 

专栏 3：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范围 

内蒙古：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、阿鲁科尔沁旗、巴林左旗、巴林右旗、林西

县、克什克腾旗、翁牛特旗、科尔沁区、科尔沁左翼中旗、科尔沁左翼后旗、新

巴尔虎右旗、新巴尔虎左旗、开鲁县、库伦旗、奈曼旗、扎鲁特旗、达拉特旗、

准格尔旗、鄂托克前旗、鄂托克旗、杭锦旗、乌审旗、伊金霍洛旗、磴口县、乌

拉特中旗、乌拉特后旗、化德县、察哈尔右翼中旗、察哈尔右翼后旗、四子王旗、

科尔沁右翼中旗、二连浩特市、锡林浩特市、阿巴嘎旗、苏尼特左旗、苏尼特右

旗、东乌珠穆沁旗、西乌珠穆沁旗、太仆寺旗、镶黄旗、正镶白旗、正蓝旗、多

伦县、额济纳旗。 

新疆：达坂城区、米东区、乌鲁木齐县、独山子区、克拉玛依区、白碱滩区、

乌尔禾区、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、伊吾县、昌吉市、阜康市、呼图壁县、玛纳斯

县、奇台县、吉木萨尔县、木垒哈萨克自治县、博乐市、精河县、轮台县、和静

- 10 -



 

县、阿克苏市、温宿县、库车县、新和县、拜城县、乌什县、阿瓦提县、柯坪县、

阿克陶县、阿合奇县、乌恰县、喀什市、疏附县、疏勒县、英吉沙县、泽普县、

莎车县、叶城县、麦盖提县、岳普湖县、伽师县、巴楚县、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

治县、墨玉县、皮山县、伊宁市、奎屯市、伊宁县、霍城县、乌苏市、沙湾县、

托里县、裕民县、石河子市、阿拉尔市、图木舒克市、五家渠市。（含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所属团场） 

甘肃：景泰县、凉州区、民勤县、古浪县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（北部飞地）、

临泽县、高台县、肃州区、金塔县、瓜州县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（北部区块）、

玉门市、敦煌市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。 

宁夏：兴庆区、西夏区、金凤区、永宁县、贺兰县、大武口区、惠农区、平

罗县、青铜峡市。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范围与措施。在内蒙古中东部典型草原

核心区、新疆伊犁河谷等地区，优化草原管理，实施草原休牧、轮

牧，在有条件的地区稳步发展牧区水利，建设节水高效灌溉饲草料

地。优先实施生态补偿，推动形成生态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

横向补偿机制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范围与措施。在内蒙古浑善达克、

科尔沁和毛乌素等沙地及沙漠边缘地区，巩固现有的沙地治理工程

成果，大力开展种植沙生灌木为主要内容的“锁边”工程。继续实施

草畜平衡政策，推行舍饲圈养。在生态极度恶化的草地沙化区，有

计划、有步骤地实施禁牧和生态移民。 

在内蒙古高原南缘、宁夏中部等农牧交错区，鼓励种草养畜，

加强牲畜棚圈建设，推行舍饲圈养，巩固沙化草地治理成效。继续

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和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，继续实施湿地保护与

恢复工程，加强农田林网建设和水源地水源涵养工程建设，巩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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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退耕还林成果。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种养结构，推广

保护性耕作。 

在内蒙古西部、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区等荒漠化草原和荒漠

区，以自然恢复为主，大力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建设，因地制宜

开展禁牧、休牧、划区轮牧和标准化舍饲养殖，适当推进人口转移，

减轻草原生态压力。通过围封禁牧，飞播种草等综合措施，对严重

荒漠化草场进行重点治理。积极发展沙柳、沙棘、柠条、干果等林

沙产业和沙漠旅游业，实现沙漠增绿、农牧民增收、企业增效。 

在宁夏黄河西岸农灌区，以及河西走廊和塔里木河上游等沙漠

绿洲区，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等工程，保护天然植被，恢复和

建设“沙漠—绿洲过渡带”与“绿色走廊”。控制人工绿洲规模，提高人

工绿洲生产力。改善灌溉基础设施，发展节水高效复合型绿洲生态

农业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。科学用水，降低农业灌溉所造成的土

壤盐渍化。以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为核心，加强流域综合规划

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，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。 

第二节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综合治理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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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，以减少泥

沙入黄为主要目标，兼顾土壤次生盐碱化和土壤沙化治理，继续实

施退耕还林还草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天然林资源保护、三北防护

林体系建设、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。以小流域为单元，支流为骨

架，集中连片、规模治理。区分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 

变“被动补救”为“超前设防”。 
 

专栏 4：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范围 

甘肃：永登县、皋兰县、榆中县、靖远县、会宁县、秦州区、麦积区、清水县、

秦安县、甘谷县、武山县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、崆峒区、泾川县、灵台县、崇信县、

华亭县、庄浪县、静宁县、西峰区、庆城县、环县、华池县、合水县、正宁县、宁

县、镇原县、安定区、通渭县、陇西县、渭源县、临洮县、漳县、临夏市、临夏县、

康乐县、永靖县、广河县、和政县、东乡族自治县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

治县。 

宁夏：灵武市、利通区、红寺堡区、盐池县、同心县、原州区、西吉县、隆德

县、泾源县、彭阳县、沙坡头区、中宁县、海原县。 

陕西：阎良区、临潼区、长安区、户县、高陵县、耀州区、宜君县、陈仓区、

凤翔县、岐山县、扶风县、眉县、陇县、千阳县、麟游县、三原县、泾阳县、乾县、

礼泉县、永寿县、彬县、长武县、旬邑县、淳化县、武功县、兴平市、临渭区、华

县、潼关县、大荔县、合阳县、澄城县、蒲城县、白水县、富平县、韩城市、华阴

市、宝塔区、延长县、延川县、子长县、安塞县、志丹县、吴起县、甘泉县、富县、

洛川县、宜川县、黄龙县、黄陵县、榆阳区、神木县、府谷县、横山县、靖边县、

定边县、绥德县、米脂县、佳县、吴堡县、清涧县、子洲县。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范围与措施。在黄土高原南部，继续实

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，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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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天然林的抚育、更新和森林防火水平。逐步提高公益林生态效

益补偿标准，鼓励上下游地区之间横向补偿机制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范围与措施。黄土高原丘陵沟壑

区，重点巩固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果，建设完善三道防护体

系，即在塬面形成以村庄、道路为骨架，以条田为核心的田、路、

堤、林网和小型水保集雨工程等相配套的塬面综合防护体系；在缓

坡修建梯田，陡坡退耕还林还草，形成沟坡工程与林草措施相结合

的沟坡防护体系；从上游到下游，从支毛沟到干沟，以淤地坝坝系

建设为主，以沟道植树种草为辅，抬高侵蚀基点，形成以沟道工程

与林草措施相结合的沟道防护体系。 

分散项目优化整合模式范围与措施。宁夏东部等地区，以整合

分散项目为主，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。建设以防风固沙为重点，

以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，草灌乔、多林种、多树种相结合的

生态防护体系。在有条件的地方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，发展特色

林果业、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。 

陕北及黄土高原中部地区，有序实施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淤地

坝建设，加快多沙粗沙区拦沙工程建设。对病险淤地坝进行除险加

固，使其发挥效益。 

第三节 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综合治理措施 

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，生态

系统脆弱，同时也是我国高寒特有物种资源的集中分布地。以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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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原、湿地、湖泊、森林、生物多样性为重点，继续实施西藏生态

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、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、祁连山生

态保护和综合治理、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等工

程，全力推进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、川西藏区

生态保护建设。 

 
 

专栏 5：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范围 

    甘肃：金川区、永昌县、天祝藏族自治县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（除北部飞地

外）、民乐县、山丹县（含中牧山丹马场）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（南部区块）、

合作市、临潭县、卓尼县、玛曲县、碌曲县、夏河县。      

    青海：门源回族自治县、祁连县、刚察县、同仁县、尖扎县、泽库县、河南

蒙古族自治县、同德县、贵德县、兴海县、贵南县、玛沁县、班玛县、甘德县、

达日县、久治县、玛多县、玉树县、杂多县、称多县、治多县、囊谦县、曲麻莱

县、格尔木市（唐古拉山镇）、乌兰县、都兰县、天峻县。      

    四川：阿坝县、若尔盖县、红原县。 

    西藏：昌都县、江达县、贡觉县、类乌齐县、丁青县、察雅县、八宿县、左

贡县、芒康县、洛隆县、边坝县、那曲县、嘉黎县、比如县、聂荣县、安多县、

索县、巴青县。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范围与措施。青藏高原三江源东南部、

四川西北部、甘肃西南部、祁连山南麓及西藏东北部地区，河流湿

地、天然林和高覆盖草地等优良生态系统的面积比例较高，以保护

优良生态系统为目标，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、退牧还草、退耕

还林还草、湿地保护和自然区保护建设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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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建立实施生态补偿机制，鼓励上下游不同省区之间横向利益补

偿机制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范围与措施。青海湖水源涵养区和 

三江源中北部，按照草畜平衡、以草定畜的原则，继续实施退牧还

草、草原围栏、划区轮牧、季节性休牧、禁牧搬迁，重点加强人工

和半人工草地饲草地、畜棚、贮草棚、农村饮水安全、农村能源以

及基础设施等牧区配套工程的建设。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成果，强

化封山育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，加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。加强

沙漠化土地防治、黑土滩治理、鼠害防治和草原防火。加强生物多

样性保护，提高自然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珍稀濒危和高

原特有生物的管护水平。 

分散项目优化整合模式范围与措施。三江源西部和西藏北部地

区，以保护天然高寒植被、高原湿地河湖和高原特有生物物种及其

栖息地为重点，对条块分割、分散实施的生态工程项目进行整合，

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力度，提升生态建设成效。实施退牧还草、

禁牧休牧、草畜平衡和基本草原保护，加强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治理，

修复草原生态。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、退耕还林工程。通过退

牧（耕）还湿、蓄水、禁渔与增殖放流、增加植被等措施恢复高原

河湖湿地生态。加强水土保持，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。加快风能、

太阳能、小水电代燃料建设。 

第四节 西南石漠化防治区综合治理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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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石漠化防治区是我国土地石漠化最严重区域。以扩大林草

植被、遏制石漠化、减少坡耕地水土流失、南方草地保护为重点，

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、封山育林、人工造林种草、退耕还林还

草、天然林资源保护、防护林体系建设、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。

大力发展沼气池、节柴灶、小水电代燃料、太阳能等农村能源，适

当发展能源林，减少森林砍伐，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。 
 

专栏 6：西南石漠化防治区范围 

云南：师宗县、罗平县、富源县、宣威市、弥勒县、泸西县、文山市、西畴

县、麻栗坡县、马关县、丘北县、广南县、富宁县。 

重庆：武隆县、云阳县、奉节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、秀

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、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。 

贵州：花溪区、乌当区、白云区、开阳县、息烽县、修文县、清镇市、钟山

区、六枝特区、水城县、盘县、西秀区、平坝县、普定县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

县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、七星关区、大方县、黔西

县、金沙县、织金县、纳雍县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、赫章县、江口县、石

阡县、思南县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、兴义市、兴仁县、

普安县、晴隆县、贞丰县、望谟县、册亨县、安龙县、黄平县、施秉县、麻江县、

丹寨县、福泉市、荔波县、贵定县、瓮安县、独山县、平塘县、罗甸县、长顺县、

龙里县、惠水县、三都水族自治县。 

广西：马山县、上林县、右江区、田东县、德保县、靖西县、那坡县、凌云

县、乐业县、田林县、西林县、隆林各族自治县、金城江区、南丹县、天峨县、

凤山县、东兰县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、环江毛南族自治县、巴马瑶族自治县、都

安瑶族自治县、大化瑶族自治县、宜州市、忻城县、天等县。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范围与措施。云南东南角、广西西北部、

贵州东南部和重庆部分地区等，林草植被盖度较高，优良生态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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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比重较大，以自然恢复为主，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、长江流

域和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等工程，加快建立

实施生态补偿机制，鼓励上下游不同省区之间横向利益补偿机制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范围与措施。贵州、云南东部和重

庆部分地区等石漠化程度严重区域，要进一步整合实施山水林田路

等生态工程项目，并与产业发展相配套，实现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

相统一，改善石漠化山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。通过喀斯特水源开发、

农村能源替代、扶贫移民、水土保持、退耕还林还草、天然林资源

保护、湿地保护、防护林体系建设、坡面水系和雨水集蓄利用、绿

色农业和生态产业培育等措施，巩固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果。 

分散项目优化整合模式范围与措施。在西南石漠化防治区的其

它区域，要统筹协调水土保持、退耕还林还草、人工造林种草、天

然林资源保护、农村能源等工程，整合资金，提高综合治理效益。

在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低平谷地和缓坡地，要加强保水固土，恢复

林草植被，大力发展林下经济，推进石漠化治理与扶贫产业开发协

调发展。在山区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，要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，

实行封山禁牧、育林育草。 

第五节 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综合治理措施 

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是我国天然林保留完好、生态系统类型和

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，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南部和秦岭山

区，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。以保护生物物种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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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、涵养水源为重点，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

护、防护林体系建设、湿地保护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自然保护区

建设等工程。 
 

专栏 7：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范围 

甘肃：武都区、文县、宕昌县、康县、两当县、舟曲县、迭部县。 

陕西：周至县、凤县、太白县、南郑县、洋县、西乡县、勉县、宁强县、略

阳县、镇巴县、留坝县、佛坪县、汉阴县、石泉县、宁陕县、紫阳县、岚皋县、

平利县、镇坪县、旬阳县、白河县、商南县、山阳县、镇安县、柞水县。 

四川：米易县、盐边县、北川羌族自治县、平武县、旺苍县、青川县、沐川

县、峨边彝族自治县、马边彝族自治县、屏山县、万源市、石棉县、天全县、宝

兴县、通江县、南江县、汶川县、理县、茂县、松潘县、九寨沟县、金川县、小

金县、黑水县、马尔康县、壤塘县、康定县、泸定县、丹巴县、九龙县、雅江县、

道孚县、炉霍县、甘孜县、新龙县、德格县、白玉县、石渠县、色达县、理塘县、

巴塘县、乡城县、稻城县、得荣县、木里藏族自治县、盐源县、德昌县、会东县、

宁南县、普格县、布拖县、金阳县、昭觉县、喜德县、越西县、甘洛县、美姑县、

雷波县。 

西藏：隆子县、错那县、林芝县、米林县、墨脱县、波密县、察隅县、朗县。

云南：东川区、腾冲县、巧家县、盐津县、大关县、永善县、绥江县、水富

县、古城区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、华坪县、宁蒗彝族自治县、思茅区、宁洱哈尼

族彝族自治县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、景东彝族自治县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、镇

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

县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、西盟佤族自治县、双柏县、南华县、姚安县、大姚县、

永仁县、屏边苗族自治县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、绿春县、景洪市、勐海县、

勐腊县、漾濞彝族自治县、南涧彝族自治县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、永平县、云

龙县、洱源县、剑川县、鹤庆县、盈江县、陇川县、泸水县、福贡县、贡山独龙

族怒族自治县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、香格里拉县、德钦县、维西傈僳族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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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。 

重庆：城口县。 

广西：融水苗族自治县、三江侗族自治县、阳朔县、兴安县、灌阳县、龙胜

各族自治县、资源县、荔浦县、恭城瑶族自治县、金秀瑶族自治县。 

内蒙古：阿荣旗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、鄂伦春自治旗、牙克石市、扎

兰屯市、额尔古纳市、根河市、阿尔山市。 

新疆：阿勒泰市、布尔津县、富蕴县、福海县、哈巴河县、青河县、吉木乃

县、北屯市。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团场） 

优良生态资源保护模式范围与措施。秦巴山区、四川北部和西

南部、云南西部、广西东北部、西藏东南部、内蒙古东北部等林区，

以森林、湿地、水资源保护为重点，切实保护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水

源地，加强封山育林、天然林资源保护、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，

开展小流域治理，防止水土流失，促进植被恢复和水生生物资源保

护。加快林业产业发展，积极开发林下资源，促进森林资源的综合

开发与利用。防治外来有害物种入侵，保护生态系统重要物种栖息

地。积极发展生态旅游。加快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。 

重大生态建设成果巩固模式范围与措施。秦巴山区、四川西部、

新疆东北部、云南高原河谷以及藏南河谷地带等地区，继续加大现

有生态工程的建设力度，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成果，扩大天然林资

源保护范围，增加森林蓄积量。以小流域为单元，综合配置工程措

施、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，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。加强农业面源

污染防治，发展绿色农业，以及经济林、中草药、茶叶、蚕桑等特

色产业和生态旅游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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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保障措施 

第一节 政策与组织保障 

加强组织协调。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是一项跨部门、跨行

业、跨地区的系统工程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水利部、农

业部、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和单位，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监督，根

据各综合治理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，协调解决工程

实施中的重大问题，科学评价工程实施效果。 

强化地方责任。地方各级政府对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工作负总

责。要把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强沟通协调，整合各种资源，完善规章制

度，抓好任务落实和监督检查。 

坚持依法防治。严格执行草原法、防沙治沙法、森林法、水法、

水土保持法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自然保护区条例、退耕还林条例等

法律法规，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和查

处乱砍滥伐、毁林毁草开荒、乱占林地草地湿地等违法行为。 

建立生态补偿机制。按照谁开发谁保护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，

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。通过提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标准及

转移支付系数等方式，加大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

付力度，建立省级财政对省以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体制。进一步完

善青海三江源、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重要湿

地等生态补偿试点，启动祁连山、秦岭-六盘山、武陵山、黔东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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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西北、滇西北、桂北等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。进一步完善水、土

地、海洋、矿产、森林、草原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和征收管理办法，

研究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。逐步建立区域间生态

补偿机制，鼓励和引导下游与上游地区、开发与保护地区、生态受

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开展生态补偿。积极探索生态产品标志、水

权交易、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。 

第二节 科技支撑 

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。加大对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支撑技术研

发的支持力度。开展重点生态区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、生态工程成

效监测与评估等技术研发，构建重点生态区生态本底数据库。推进

生态综合治理科技示范区建设。构建生态治理的产学研创新体系，

加快先进适用生态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，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和

贡献率，促进综合治理工程顺利实施。 

生态监测与评估。充分发挥国土资源、环保、水利、农牧、林

业、气象等行业部门，及中国科学院、教育部等科研院所现有监测

机构作用，建立布局合理、密度适宜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态监测

站网，促进信息数据共享。研究制定重点生态区生态系统综合监测

评估指标体系与标准规范，研发生态系统动态监测技术和生态工程

效果评估技术，建立数据平台和决策支持系统。 

第三节 资金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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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投入力度，加强统筹协调，促进生态系

统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。按照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，落实分类

管理的财政、投资等区域政策，科学整合单项治理工程，多方筹集

资金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，使重点生态区治理达到

预期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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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 

表 1 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分布统计表 

重点生态治理区 省（市、区）名称 县（旗、市）个数 
土地面积 （万

平方公里） 

新  疆 57 

甘  肃 
12（肃北、肃南飞地、

山丹马场不计数） 

内蒙古 44 

宁  夏 9 

西北草原荒 

漠化防治区 

合  计 122 

151.1 

宁  夏 13 

陕  西 62 

甘  肃 41 

黄土高原 

水土保持区 

合  计 116 

27.6 

青  海 27 

四  川 3 

甘  肃 13 

西  藏 18 

青藏高原 

江河水源涵养区 

合  计 61 

88.0 

重  庆 9 

广  西 25 

云  南 13 

贵  州 53 

西南石漠化防治区 

合  计 100 

26.7 

西  藏 8 

云  南 50 

四  川 58 

陕  西 25 

甘  肃 7 

新  疆 8 

重  庆 1 

广  西 10 

内蒙古 8 

重要森林生态 

功能区 

合  计 175 

106.2 

总  计 574 399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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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表中县数指县级行政单元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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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草原荒

漠化防治区 

黄土高原水

土保持区 

青藏高原江河

水源涵养区 

西南石漠

化防治区 

重要森林生

态功能区 省

（市、

区） 
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

云  南       5.0 13 18.9 50 

内蒙古 69.4 44       18.3 8 

四  川     2.9 3   30.5 58 

宁  夏 1.3 9 5.4 13       

广  西       7.4 25 2.4 10 

新  疆 62.0 57       11.8 8 

甘  肃 18.4 12 10.1 41 10.0 13   2.6 7 

西  藏     19.9 18   14.9 8 

贵  州       11.1 53   

重  庆       3.2 9 0.3 1 

陕  西   12.1 62     6.5 25 

青  海     55.2 27     

总  计 151.1 122 27.6 116 88.0 61 26.7 100 106．2 175

 
 

表 2 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在各省（区、市）分布统计表 

 

（单位：万平方公里） 

-



 

附图 

 

图 1 西部重点生态综合治理区分布图 

- 26 -



 

 
 

 

图 2 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生态治理模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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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生态治理模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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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生态治理模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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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西南石漠化防治区生态治理模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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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治理模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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